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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經營汽車運輸業，

應備具籌備申請書（如附

表一），依下列規定，申

請核准籌備： 

一、經營公路汽車客運

業、遊覽車客運業、

小客車租賃業、小貨

車租賃業、汽車貨運

業、汽車路線貨運

業、汽車貨櫃貨運

業，向中央公路主管

機關申請。 

二、經營市區汽車客運

業： 

（一）屬於直轄市者，向

該直轄市公路主管

機關申請。 

（二）屬於縣（市）者，

向縣（市）公路主

管機關申請。 

三、經營計程車客運業，

其主事務所在直轄市

者，向直轄市公路主

管機關申請，在直轄

市以外之區域者，向

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申

請。 

前項第二款之市區汽

車客運業延長路線至直轄

市、縣（市）以外者，應

由受理申請之公路主管機

關商得相鄰之直轄市、縣

（市）公路主管機關之同

意；有不同意者，報請中

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定之。 

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

運服務，應檢具營業計畫

書（如附表一之一），向

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核准；變更時亦同。 

第四條 經營汽車運輸業，

應備具籌備申請書（如附

表一），依下列規定，申

請核准籌備： 

一、經營公路汽車客運

業、遊覽車客運業、

小客車租賃業、小貨

車租賃業、汽車貨運

業、汽車路線貨運

業、汽車貨櫃貨運

業，向中央公路主管

機關申請。 

二、經營市區汽車客運

業： 

（一）屬於直轄市者，向

該直轄市公路主管

機關申請。 

（二）屬於縣（市）者，

向縣（市）公路主

管機關申請。 

三、經營計程車客運業，

其主事務所在直轄市

者，向直轄市公路主

管機關申請，在直轄

市以外之區域者，向

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申

請。 

前項第二款之市區汽

車客運業延長路線至直轄

市、縣（市）以外者，應

由受理申請之公路主管機

關商得相鄰之直轄市、縣

（市）公路主管機關之同

意；有不同意者，報請中

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定之。 

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

運服務，應檢具營業計畫

書（如附表一之一），向

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核准。 

一、多元化計程車營運計畫

書如有變更，亦應報請

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

准，爰修正第三項規

定。 

二、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運

服務業者，倘欲實質變

更收費方式，其涉及附

表一之一營業計畫書第

六點「多元化計程車規

劃之費率及收費方式」

之變更，應依第三項規

定報經該管公路主管機

關核准。 

第十一條之一  多元化計程

車之費率，由計程車客運

第十一條之一  多元化計程

車之費率，由計程車客運

一、因應多元化計程車結合

網際網路平臺整合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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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核定運價範圍內自行

訂定，報請該管公路主管

機關備查，並登載於第二

條第四項之網際網路平臺

首頁，始得實施；變更時

亦同。 

業於核定運價範圍內自行

訂定，報請該管公路主管

機關備查，並登載於第二

條第四項之網際網路平臺

首頁，始得實施。 

訊息提供預約載客服務

之利基，經營多元化計

程車客運服務之業者所

定費率之計費方式，除

行駛里程外，尊重業者

依不同市場定位規劃，

參 採 （ 但 不 限 ） 尖

（離）峰、中途繞路或

停等特殊需求、車型、

會員回饋等多樣性費率

因子，並於公路主管機

關核定運價範圍內，自

行擬定費率，並將費率

計算公式、計算因子、

參數等向該管公路主管

機關備查。 

二、多元化計程車費率如有

變更，亦應報請該管公

路主管機關備查，並登

載於業者之網際網路平

臺首頁，爰增列末句。 

第九十一條 經營計程車客

運業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車輛應使用三門以上

轎式、旅行式或廂式

小客車。 

二、車輛應裝設計程車計

費表，並按規定收

費，不得安裝營業區

域以外費率之計程車

計費表。 

三、車輛應在核定之營業

區域內營業，不得越

區營業，其營業區域

依附表七之規定。 

四、車輛新領牌照或汰舊

換新時，車身顏色應

符合臺灣區塗料油漆

公會塗料色卡編號一

之十八號純黃顏色。

但多元化計程車不得

使用前開車身顏色。 

五、對所屬車輛及其駕駛

人應負管理責任。 

第九十一條 經營計程車客

運業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車輛應使用四門以上

轎式、旅行式或廂式

小客車。 

二、車輛應裝設計程車計

費表，並按規定收

費，不得安裝營業區

域以外費率之計程車

計費表。 

三、車輛應在核定之營業

區域內營業，不得越

區營業，其營業區域

依附表七之規定。 

四、車輛新領牌照或汰舊

換新時，車身顏色應

符合臺灣區塗料油漆

公會塗料色卡編號一

之十八號純黃顏色。

但多元化計程車不得

使用前開車身顏色。 

五、對所屬車輛及其駕駛

人應負管理責任。 

一、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一百十二條及第一百

三十六條規定，汽車停

車時乘客應由右側開啟

或關閉車門，行人乘車

時應由右側車門上下

車。針對部分小客車僅

於右側設置乘客座位之

上下車車門，仍符合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對乘客

應於右側上下車之規定

原則，爰修正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放寬計程車

車門數限制，並於第三

項第一款第一目規定多

元化計程車應於叫車時

提供車門數資訊供消費

者知悉判斷選擇。 

二、多元化計程車費率允許

經營業者於公路主管機

關核定運價範圍內自行

訂定，並登載於預約叫

車網路平臺首頁，且於



4 

六、僱用或解僱駕駛人，

應向核發計程車駕駛

人執業登記證之警察

機關辦理申報。 

七、車輛應由具有效職業

駕駛執照及計程車駕

駛人執業登記證之駕

駛人駕駛。 

八、國道高速公路通行

費，應於國道高速公

路收費時段，並經乘

客同意行駛國道高速

公路，方得向乘客收

取。 

九、前款國道高速公路通

行費以計費表計算收

取者，應以符合附件

一規定之國道高速公

路通行費計算裝置計

算。但多元化計程車

未裝設計費表者，應

以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公告之通行費收取。 

前項第二款規定所定

計程車計費表之功能，應

為經交通部指定之專業機

構確認符合計程車計費表

功能規範（如附件二），

並依法經度量衡專責機關

型式認證認可及檢定合格

者；每車裝設一具為限，

並應列印乘車證明供乘客

收執。 

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

運服務之業者，應提供下

列服務： 

一、於消費者叫車時提供

相關資訊： 

（一）車輛：至少應包括

車輛廠牌、牌照號

碼、出廠年份、車

門數等。 

（二）駕駛人：至少應包

括有效計程車駕駛

六、僱用或解僱駕駛人，

應向核發計程車駕駛

人執業登記證之警察

機關辦理申報。 

七、車輛應由具有效職業

駕駛執照及計程車駕

駛人執業登記證之駕

駛人駕駛。 

八、國道高速公路通行

費，應於國道高速公

路收費時段，並經乘

客同意行駛國道高速

公路，方得向乘客收

取；於交通部公告之

日起，其收費之計

算，應以備具國道高

速公路通行費計算裝

置之計費表（如附件

一）計算之。 

自交通部公告之日

起，於該管公路主管機關

公告運價調整實施或車輛

新領牌照或汰舊換新時，

前項第二款規定所定計程

車計費表之功能，應為經

交通部指定之專業機構確

認符合計程車計費表功能

規範（如附件二），並依

法經度量衡專責機關型式

認證認可及檢定合格者；

每車裝設一具為限，並應

列印乘車證明供乘客收

執。 

前項有關於該管公路

主管機關公告運價調整實

施或車輛新領牌照或汰舊

換新時之規定，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

起，不適用之。 

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

運服務之業者，應提供下

列服務： 

一、於消費者叫車前提供

相關資訊： 

消費者叫車時應提供預

估（或應付）車資資

訊。現行透過網路 APP

計算車資已可獲一般消

費大眾接受，且消費者

預約叫車時可知悉預估

車資及費率計算方式，

以該預估車資作為實際

收取車資，除可由消費

者事先決定是否以該車

資接受服務，亦可避免

計費表依實際路況計算

後與預估車資誤差所衍

生之爭議困擾，消費者

權益仍可確保，爰增訂

第五項多元化計程車以

APP 預報車資收費於符

合相關認可機制下，得

免安裝計程車計費表之

規定，及第六項電子化

乘車證明應記載項目，

並整併原規定應提供車

輛定位及行車軌跡之功

能。 

三、因應多元化計程車免安

裝計程車計費表，原計

費表可列印乘車證明供

乘客作收據及語音播報

應繫安全帶之安全提醒

等功能，於第三項規定

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運

服務之業者應提供服務

項目增訂，由業者以其

他形式提供，另亦規定

業者提供預估行駛路

線、應付車資及事先報

價車資因故（如臨時變

更下車地點、增加停車

地點、增加停等時間）

需變更之規定等資訊，

且配合公路主管機關管

理與稽核需要提供營運

資料查詢及下載權限，

以確保消費者乘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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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執業登記證之顯

示、消費者乘車評

價。 

（三）預估行駛路線及應

付車資。但以計費

表計收車資者，應

提供預估車資。 

（四）前目應付車資於消

費者確認後，因故

需變更車資之收費

規定。 

二、網際網路平臺以圖文

或語音方式，於乘客

搭乘時提醒應繫安全

帶。 

三、依營業計畫書所定期

程採全面電子支付。 

四、可供消費者乘車後進

行服務品質評價。 

五、保存各趟次車號、預

約時間、上下車時

間、行駛路線、行駛

里程、應付車資、實

收車資及通行費等營

運資料至少二年，並

配合公路主管機關提

供查詢及下載之權

限。 

多元化計程車接受消

費者提出之乘車需求以預

約載客為限，不得巡迴攬

客或於計程車招呼站排班

候客。 

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

運服務之業者申請車輛免

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裝設

計程車計費表，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經交通部指定之專業

機構測試確認所提供

應付車資於該管公路

主管機關所核定之運

價範圍內，並將確認

結果提報交通部認

（一）車輛：至少應包括

車輛廠牌、牌照號

碼、出廠年份等。 

（二）駕駛人：至少應包

括有效計程車駕駛

人執業登記證之顯

示、消費者乘車評

價。 

（三）費率：至少應包括

預估車資。 

二、車輛定位及行車軌

跡。 

三、依營業計畫書所定期

程採全面電子支付。 

四、可供消費者乘車後進

行服務品質評價。 

多元化計程車接受消

費者提出之乘車需求以預

約載客為限，不得巡迴攬

客或於計程車招呼站排班

候客。 

個人經營計程車牌照

之使用以原申請人為限，

不得轉讓其他個人或公司

行號。但經核准歇業，得

連同原車過戶予符合個人

經營計程車申請資格條件

者。 

及權益。 

四、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

起，計程車使用之計費

表及收取高速公路通行

費，應符合附件一及附

件二所定功能規範，現

行條文第一項第八款規

定之初始條件與第二項

及第三項規定之適用條

件已無存在必要，爰予

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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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二、車資報價發生系統異

常之處理機制報請該

管公路主管機關同

意。 

三、提供電子化乘車證

明。 

前項第三款電子化乘

車證明，應記載下列項

目： 

一、車號。 

二、上、下車時間及行駛

時間。 

三、行駛路線及里程。 

四、車資金額。 

五、服務消費者專線電話

及主管機關申訴電

話。 

個人經營計程車牌照

之使用以原申請人為限，

不得轉讓其他個人或公司

行號。但經核准歇業，得

連同原車過戶予符合個人

經營計程車申請資格條件

者。 

第九十一條之二 計程車牌

照應依照縣、市人口及使

用道路面積成長比例發

放。 

前項發放基準，由中

央及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

依轄區內之運輸需求訂定

並公告之，調整時亦同。 

計程車辦理汰舊換新

時，得在第一項牌照發放

基準下，由兩地計程車客

運商業同業公會共同報經

兩地之公路主管機關同意

後，跨越行政區過戶。 

第九十一條之二 計程車牌

照應依照縣、市人口及使

用道路面積成長比例發

放。 

前項發放基準，由中

央及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

依轄區內之運輸需求訂定

並公告之，調整時亦同。 

考量部分縣市計程車牌照數

量供過於求，部分縣市則有

不敷使用情形，為使計程車

牌照數量得依人口增減適度

調節供需，爰增訂第三項。 

 

  



7 

第四條附表一之一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表一之一 多元化計程

車營業計畫書應載明事

項 

多元化計程車營業計畫書

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組織經營名

稱）、負責人。 

二、營運車輛數、車輛型

式、車輛車身顏色及

車齡（參與多元化計

程車客運服務之車輛

牌照不得重複提列為

其他申請人之計程車

車輛牌照）。 

三、營運車輛之計程車駕

駛人執業登記證證

號。 

四、投保旅客責任保險金

額（不得低於計程車

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

經營辦法第六條第三

項規定金額）。 

五、乘客預約及取消方

式。 

六、多元化計程車規劃之

費率及收費方式。 

七、電子支付車資之方

式、與電子支付業者

服務費用分攤方式。 

八、乘客申訴及消費爭議

處理機制。 

九、旅客運送契約。 

十、車輛事故處理之標準

作業程序。 

十一、車輛定位、行車軌

跡與電子支付等資

料之安全維護管理

計畫，及業務終止

後之處理方式。 

十二、申請人、駕駛人及

車輛服務品質之自

主管理與退場機

附表一之一 多元化計程

車營業計畫書應載明事

項 

多元化計程車營業計畫書

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組織經營名

稱）、負責人。 

二、營運車輛數、車輛型

式、車輛車身顏色及

車齡（參與多元化計

程車客運服務之車輛

牌照不得重複提列為

其他申請人之計程車

車輛牌照）。 

三、營運車輛之計程車駕

駛人執業登記證證

號。 

四、投保旅客責任保險金

額（不得低於計程車

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

經營辦法第六條第三

項規定金額）。 

五、乘客預約及取消方

式。 

六、多元化計程車規劃之

費率及收費方式。 

七、電子支付車資之方

式、與電子支付業者

服務費用分攤方式。 

八、乘客申訴及消費爭議

處理機制。 

九、車輛事故處理之標準

作業程序。 

十、車輛定位、行車軌跡

與電子支付等資料之

安全維護管理計畫，

及業務終止後之處理

方式。 

十一、申請人、駕駛人及

車輛服務品質之自

主管理與退場機

制。 

為使消費者事先知悉業者

提供服務範圍，保障其權

益，規定業者於營業計畫

書應提出旅客運送契約內

容，爰增訂規定事項第九

點，原現行規定事項第九

點至第十二點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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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十三、提供其他智慧化或

特色加值服務之經

營構想或內容。 

十二、提供其他智慧化或

特色加值服務之經

營構想或內容。 

 


